
支付方式及条件

一、支付方式：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

二、 支付条款：按照《锡盟社会中介机构参与盟本级财政

投资项目评审工作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锡财发〔2012〕3 号）

执行。

（一）工程预算项目评审基本费支付按照项目送审造价采取

差额定率分档累进*折扣率计算；

（二）工程结算评审支付按照项目送审造价基本评审费加效

益评审费*折扣率计算。

财政投资工程结（决）算项目评审付费效益评审费费率按核

减额超过送审造价 5%（含 5%）的部分形成的审计费由锡盟财政

局预算绩效评审服务中心承担。核减追加费率按核减额超过送审

造价5%以的外部分形成的审计费由项目施工单位承担评审费（不

计折扣率），并在结（决）算过程中由项目建设单位先行扣留并

支付，核增部分形成的审计费由施工单位全部全额承担，对退审

项目，不计算评审费。

按项目投资额的一定比例付费的，付费按照投资额、基本付

费率和规定的系数计算，计算公式为：付费额=基本付费额*（1+

系数）

基本付费额按照投资分段累进计算，具体如下：



1.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500 万元至 3000 万元（含），基本付

费按送审投资额的 2.2‰-1.9‰计算确定；

2.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3000 万元至 5000 万元（含），基本付

费按送审投资额的 1.9‰-1.5‰计算确定；

3.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5000 万元至 10000 万元（含），基本

付费按送审投资额的 1.5‰-1.2‰计算确定；

4.评审项目投资额在 10000 万元至以上，基本付费按送审投

资额的 1.2‰-1‰计算确定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付费额计算可以增加调节系数，调节系

数按照以下情况确定：

1.项目涉及多个行业或者多个领域，特别复杂的，系数为

0.1；

2.时间要求紧急的，系数为 0.1。

（三）因委托方原因中途终止评审服务工作的，按实际完成

的比例计取评审服务费；因供应商原因导致评审服务工作终止

的，不计取评审服务费。

（四）基本付费包括工程量清单、最高投标限价、审核报告

全部费用。


